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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运行管理 

提升政务服务质量的通知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“互联网+

政务服务”推进政务服务“一网、一门、一次”改革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45 号）、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 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绩效平台指标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发〔2018〕

46 号）和市政府 2018 年第 52 次专项问题办公会议纪要精神，

现就规范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级各部门应将所有面向企业和群众的审批服务事项纳

入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，原则上不再保留各级政府部门单独设

立的服务大厅。因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场地限制等原因暂不具备进

驻条件的，设立为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。 

二、各级政务服务中心要加强对分中心的业务指导和监督考

核，实现大厅管理、业务管理、事项管理、网络管理“四统一”，

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和水平。 

三、统一大厅管理。各级政府部门单独设立的服务大厅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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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挂“××（市县）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”牌子（规格参照同级

别机构设定）。分中心服务场所应具备咨询引导、受理办理、自

助服务、休息等候、投诉受理等功能，并合理设置区域。分中心

视频监控信号接入政务服务中心，实行实时监管。 

四、统一业务管理。各分中心统一执行首问负责、一次性告

知、限时办结等政务服务基本制度规范，每周报送运行情况和业

务数据，定期总结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方面

的典型经验，畅通信息沟通渠道。政务服务中心每年对各分中心

工作进行考核，考核情况纳入主管部门政务服务工作年度考核内

容。 

五、统一事项管理。各分中心办理事项名称应与权责清单和

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一致。所有办理事项应制作办事指南，列明事

项名称、审批依据、申报材料、办事程序、承诺时限、收费标准，

在大厅显眼位置摆放。 

六、统一网络管理。各分中心应接入市级政务服务网，未使

用部门自建业务系统的窗口应使用统一审批系统。分中心主管部

门建有网上服务平台的，应作为“分厅”嵌入安康市政务服务网，

今后凡涉及政务服务方面的信息化功能需求均应依托政务服务

网进行研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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